深圳市律师协会会所使用办法

为使全市律师更好的利用会所开展学习、研讨和交流活动，充分发挥深圳市律师协会会所（以下简称“会所”）的功能，特制定深圳市律师协会会所使用办法。

一、会所主要为律师协会组织的各种会议和活动、律师协会的团体会员和个人会员组织和开展的会议和活动、外单位组织的以深圳律师为受益对象的会议和活动等提供服务。

二、会所包括：理事会会议室，可容纳20—40人，可举办各种小型会议、培训、研讨、交流活动；多功能会议室，可容纳150—180人，可举办各种培训、讲座、仪式、联谊、酒会、表演、卡拉OK娱乐等活动；休闲会所，可容纳25—40人，具有休闲聚会、上网、阅读、棋牌、酒吧、健身等功能。

三、会所除正式上班时间开放外，根据需要，也可以在夜晚、周末、节假日开放，但需要提前于律协办公室联系。

四、律师协会组织的各种会议和活动，无偿使用会所。律师协会的团体会员和个人会员自行组织和开展的会议和活动，使用理事会会议室的，每小时收费120元；使用多功能会议室的，每小时收费150元。

外单位组织的以深圳律师为受益对象的有偿会议和活动，使用理事会会议室的，每小时收费200元；使用多功能会议室的，每小时收费250元。

五、集体使用休闲会所的，每小时收费100元，饮品消费参照市场零售价另外收费。

六、深圳律师会所由秘书处办公室负责管理，如需使用会所，应当提前一周时间联系，以便做好安排和准备。

七、会所实行自负盈亏、独立核算、盈余上缴的经营模式。

八、本办法自2005年10月01日实行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深圳市律师协会

联系人：沈震：83025211 1371463110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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